
□通讯员 位士栋

本报讯 “拖欠的工程款我终于拿到了，感谢执
行干警！ ”近日，申请执行人张某向鹿邑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送来锦旗，对执行干警尽心尽责、公正办案表
示感谢。

2012 年，张某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建夏某在
鹿邑县的某工程。施工过程中，张某因客观原因停工
2 年，复工后，张某施工至完工。 2017 年，张某和夏某
补签《合同书》，约定工程面积 8780 平方米，单价为
160 元/平方米，工程款 140 余万元。 工程完工后，夏
某支付了大部分工程款，剩余的 5 万元迟迟未支付。
张某经多次催要无果后， 将夏某诉至鹿邑县人民法
院，请求支付 5 万元工程款及相应利息。

经法院调解， 被告夏某承诺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前一次性支付工程款 4 万元，若未按期支付，则给
付张某工程款 5 万元， 原告张某自愿放弃其他诉讼
请求。法院审查后，依法作出民事调解书并向双方当

事人送达。
因夏某未按期履行承诺， 张某依据民事调解书

向鹿邑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后，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立案执行。

执行干警宋子博收案后， 依法向被执行人夏某
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并对其名下财产进行
查控， 发现被执行人夏某名下仅有一辆北京现代牌
汽车。 因不知车辆行踪，法院仅采取了查封措施，案
件一时陷入僵局。

2024 年 9 月 12 日，申请执行人张某称发现被执
行人夏某行踪。宋子博对线索进行核实后，迅速前往
鹿邑县某乡镇，将夏某传唤至法院。

执行干警在核实夏某收入情况时， 发现夏某手
机银行账户有较大流水支出。 执行干警依法向夏某
阐明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并告知夏某，其行为可能
涉嫌拒执犯罪。

迫于强大的执行威慑力， 被执行人很快凑齐 5
万元并当场向张某支付，案件圆满执结。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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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马珍珍

本报讯 日前，受川汇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区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朱成刚，川汇区见义勇
为、公安民警英烈协会会长张剑锋委托，川汇区公安分
局纪检书记周文贤，川汇区人大代表周朝刚，川汇区见
义勇为、公安民警英烈协会副会长何永正、王留长、胡杰
一和川汇区见义勇为、 公安民警英烈协会秘书长王浩
强，对今年涌现出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王丙正、李超、张
安琪进行慰问，并为他们每人送去 5000 元慰问金。

在王丙正家中，何永正对王丙正勇救落水儿童的行
为给予高度赞扬，并详细询问其生活状况和子女入学就
业等情况， 认真倾听他们对见义勇为工作的意见建议。
在李超家中，周朝刚表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在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之际，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彰显了
人间大爱，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理应受到社会
各界的尊重。在张安琪家中，王留长对张安琪临危不惧、
勇敢救援的行为给予赞扬。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及家属表示，感谢各级部门的关
心和照顾，今后他们将持续传播和弘扬新风正气，用实
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为建设平安社会、和谐社
会贡献力量。

下一步，川汇区见义勇为、公安民警英烈协会将持
续加大对见义勇为人员的表彰奖励和权益保护力度，切
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让他们在政治上有
荣誉、生活上有保障、社会上受尊重，激励更多人投身到
见义勇为的行列中，共同为建设平安川汇、和谐川汇、文
明川汇而努力奋斗。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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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林漪婷 文/图

本报讯 “警察同志，我在俺家地里发现一只受
伤的白色大鸟，你们快看看。 ”近日，商水县汤庄乡村
民顾女士抱着一只全身洁白的长嘴鸟， 来到商水县
公安局汤庄派出所求助。

民警发现， 这只受伤的白色大鸟为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白鹭。民警先为白鹭包扎伤口，随后联系了周
口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工作人员， 并将白鹭送至该
中心，交由专人看护喂养。周口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 受伤的白鹭需要一段时间的治疗与
康复，待其伤口痊愈后再放归大自然。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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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马春艳

新学期开学， 各个学校的班级微信群又热闹了起
来。 殊不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瞅准机会，悄悄混进班
级微信群，假冒老师身份发布诈骗信息，致使部分家长
上当受骗。

“通知：各位家长，为了预定本学期的练习册、作业
本，需要预交资料费 198.5 元，请各位家长将资料费以
红包形式发到群里，并备注好孩子的名字，多谢配合。 ”
秋季开学后的一天，郸城县某小学六（2）班的班级微信
群里，“班主任”发送了一条收费通知。看到消息后，一些
家长纷纷按照要求支付费用。 但是，家长们发现，这名
“班主任”收完钱后很快就退群了。 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
要从一位热心家长刘某谈起……

一天下午，刘某的微信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对方
是通过手机号搜索申请添加好友的。 对方称，其孩子和
刘某的孩子是同班同学， 请刘某把他拉进班级微信群
里。 刘某没想太多，热心地将对方拉进了自己孩子所在
的六（2）班班级微信群，然后便去忙其他事情了。没想到
对方进群后，竟然盗用班主任的名字和头像更改了个人
资料， 并以班主任的名义在班级微信群里收取资料费。
刘某发现时，群里已有多名家长受骗，而那位“班主任”
早已退群了。

该校和被骗的家长报警后，犯罪嫌疑人邓某很快被
抓获归案。到案后，邓某交代，由于话术成熟、金额不大，
很多家长都没有防备。利用这种冒充班主任收取资料费
的方式，邓某在平顶山市郏县某小学一（6）班家校共育
班级微信群诈骗学生家长 1985 元， 在郸城县某小学六
（2）班班级微信群诈骗学生家长 793 元，在洛阳市孟津
区某高中一个班级微信群诈骗学生家长 1191 元。

经审查，邓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息网络，采
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共计诈骗
学生家长 3969 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考虑到邓某犯
罪情节轻微、诈骗数额较小、认罪认罚，并在案发后及时
全部退回被害人钱款，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可从宽处
罚， 郸城县人民检察院对邓某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
定。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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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和受伤的白鹭。。

学生代表体验“庭审”，“沉浸式”学法。 近日，由项城市委政法委、项城市教体局联合法院、检察院及公安等
部门举办的“法律护航青春 模拟法庭进校园”活动在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莲溪校区启动。活动中，学生代表通过
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色，“零距离”感受法庭的庄严与神圣。 通讯员 王春霞 赵揢 摄

模拟法庭进校园


